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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三权”分别是：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于宅基地所有权主体
的理解应当区分所有制意义层面的主体和民事法律规范层面的主体。所有制意义层面的主体是农民集体，民事法律规
范层面的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成员是宅基地资格权主体，同时也是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从宅
基地农民集体所有权到宅基地使用权的底层逻辑本质上就是以集体成员分割使用的形式得以行使和实现农民集体所
有权，两权链接的基点就在于集体成员身份。宅基地三权分置框架下，宅基地继受取得的主体不限于农民集体成员，伴
随着宅基地流转，宅基地资格权从使用权中分离出来，恢复为集体成员的一种身份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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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要破除阻碍
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
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土地资源作为社会
生产活动最基本的要素，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
置，也是意见重点强调的内容。伴随着城镇化的推
进和发展，城市建设用地供需日益紧张，而农村土
地却因制度桎梏而无法融入统一的土地市场供求
中来。特别是随着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生活，农
村房屋闲置、浪费的情形与城市用地供求紧张的
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制度上如何打破宅基地的
产权静止状态，使宅基也能够流动起来，进入统一
的土地市场，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在城乡二元
结构没有完全打破，宅基地在农村依然承担着居
住和社会保障功能的情况下，如何在促进宅基地
合理流动的同时，确保和优化其居住保障功能实
现，是改革不可破除的底线。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中明确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明确三权为
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三
权分置”政策的提出，对于如何推进宅基地流转制
度的改革指明了具体方向。但是政策要求落实到
法律制度表达，还需要打通宅基地产权制度的要

素通路，即宅基地产权主体制度、客体制度及内容
制度等相互融洽。本文聚焦于“三权分置”下，宅基
地产权主体制度的理解和构造问题。

一、宅基地所有权主体

我国《宪法》第 10 条明确规定宅基地属于集
体所有。《物权法》第 58 条和第 59条对此原则进
行了确认。《物权法》将所有权分为三种类型———
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土地管
理法》第 9条也进一步明确，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
所有。

对于集体所有权，即便是《物权法》也并没有
给出定义，仅仅是提出了这一所有权类别。具体到
集体所有权主体、集体所有权的权利架构等问题，
学界都还一直争论不休[1]。笔者认为，对集体所有
权的理解，应当区分所有制意义上的宅基地所有
权和民事法律规则层面的宅基地所有权，这既是
能够解析目前学界争论的症结问题的思路，也是
理顺宅基地“三权”内在关系的基础。
（一）农民集体是所有制意义上的宅基地所有

权主体
我国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的产生有特殊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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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时代背景。从自然意义上来说，与小农经济发
展状态密不可分。在乡土中国，血缘关系和地缘关
系交织，形成了村落，是中国作为几千年农业大国
的立国基础。从社会制度层面说，将这种地缘、血
缘关系固定和延续下来，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改
造的主要成果。“打土豪分田地”是聚合群众力量
推翻农村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动力。作为土地革
命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没有直接代之以农
村集体土地制度，而是确立了农民私人土地所有
制。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农民
享有自家宅基地完整的所有权进行了确认。但是，
土地私有制从根本上与社会主义国家属性相违
背，土地私有制可能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也会与
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相悖离，因此，以合
作化方式推进农村土地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但是，农村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循着
预想的从“自愿合作”到“集体共识”到“集体所有”
的逐步过渡发展过程，在大跃进式推进后，迅速从
农民私有转变为农村集体所有，并在制度层面固
定下来[2]。正是因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设立过
程缺少了自下而上的农民集体共识自发形成的基
础，所以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权利表达和运行结构
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实

现形式。《物权法》可以说是对农村土地的根本归
属性权利———土地所有权予以明确和规范的基本
大法。《物权法》中的“农民集体所有权”究竟是不
是一个规范语义层面的民事权利表达呢？如果是，
那么从规范的语义学表达角度来看，农民集体所
有权的民事权利主体究竟是“农民集体”还是“农
民”呢？有不同的认识观点。

有学者认为“农民集体”就是民事法律意义上
的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农民集体是一个集合性
概念，是由集体成员组成的一个集合体。由于集体
成员是一个动态的身份化概念，继而农民集体也
是一个构成动态变化的概念。在集体形成之时有
一个固定成员构成，继而就有了随成员生老病死、
婚嫁流动而增减变化的情况[3]。

还有学者从《物权法》第 59 条规定之文义进
行剖析，认为从文本语义上看也可以解读为“农
民”是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这也符合农村集体所有
制强调农民的权益实现和保护的终极价值目标。
同时，农民作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更能够避免“集

体”虚化以及“集体”权益的公地悲剧问题。按照这
种理解，农民作为“集体成员”是集体所有权的主
体，而“集体所有”则是成员所有的实现方式。《物
权法》第 63条对集体财产权保护的规定，将权利
的行使主体也界定为集体成员，这更进一步呼应
和印证了农民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立法意图。当
然集体所有权概念框架下的农民集体所有，不是
农民私人所有或农民共同所有，在性质上应当类
似于总有，即农民作为成员和集体共同对集体财
产享有所有权[4]。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足以充分说明，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框架下，“农民集体”
或“农民”就是集体所有权主体。就农民集体作为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观点而言，其所强调的农
民集体不同于个体，也不同于个体合伙，它不是简
单的个体权益加总，也不可简单、具体的分割为个
体权益；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共有概念，更强调一种
公共性所有；它也不同于类似公司结构的独立法
人实体，因为它不能脱离于集体成员而独立存在，
相比独立的法人具有区别于股东的独立主体地位
来说，更强调成员的意志和权益，不存在独立于成
员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所以在作出农民集体是集
体所有权主体立论的同时，也都会提出农民集体
作为所有权主体的独立人格化改造要求，可能的
路径包括法人组织化改造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化
改造。就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观点而
言，其所强调的农民也不是独立个体意义上的主
体。它是归属于特定集体的成员，具有身份性；与
农民集体具有互生性，如果农民集体灭失了，那么
自然也不存在农民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前提；
所有权行使方式的集体性，即要求农民个体意识
形成集体共识。所以在作出农民是集体所有权主
体立论的同时，也都会配之以总有制度、集体代表
制度等集体性实现制度。因此，不应当从民事法律
规范层面对农民集体所有进行语义规范的解读。
农民集体所有更多的是一种所有制表达，其制度
内涵中包含了农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
集体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存在，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要求，而农民作为集体
成员是集体经济和社会组织运行的构成单位，也
是集体存在的价值归宿。农村集体所有制在法律
上的表达和实现形式是农民集体所有权，其制度
内涵中的农民及集体关系，需要在具体的权利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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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予以明确。“三权分置”本质上也正是农民集体
所有制在权利规则层面予以规范表达的要求。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民事规范层面的宅

基地所有权主体
民事法律规范层面的宅基地所有权主体应当

同时满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内涵要求，以及
民事法律主体属性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
符合这一要求的宅基地所有权主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规范意义上的农民集
体所有权主体具有适当性。一方面，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自然和社会形成过程来看，其本身就是
农民集体聚合的产物，也是农民集体的存在和表
现形式。农民集体概念的形成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演变具有同一性。农民集体所有制是在农业
合作化运动演化为集体化运动后形成的制度结
果。1958 年开始，全国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确立
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有了生
产队集体所有的概念。人民公社虽然解体了，但是
三级所有却保留下来。这三级所有的集体组织，即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集体经济组织、乡镇集体经
济组织，也都可溯源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组织。
当然，由于人民公社的跃进式发展，以及后继改革
开放发展冲击下的区域性差别，有的地方农民集
体并没有建立集体经济组织，也有以村民委员会
或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组织形式的存在。
另一方面，从民事主体规范要求的角度来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符合民事主体要求。民事主体
资格构成一般有四个方面要求：1.名义独立；2.意
志独立；3.财产独立；4.责任独立。要满足这四要素
要求，就要求农民集体的主体形式必须有规范的
组织和运行结构，这样保证内部能够形成统一的
集体共识；同时还要有对外的统一代表形式，以满
足与其他民事主体的独立性分割要求。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的主体表现形式，即便目
前还有待完善之处，但至少从内部组织规范化和
外部独立代表性发展的完善空间来说，都是最佳
的选择。同时，从适法性角度来说，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也符合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主体要求。《民
法总则》延续了《民法通则》之规定，我国民事法律
制度框架下，主体依然分类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三大类。但《民法总则》的进步之处在于，将
一些在实践中有主体身份，可法律上又没有明确
属性的主体进行了确认。比如第 96条就明确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特别法人。可见，依据《民法
总则》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所
有权主体也是符合规范逻辑的。

当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的法
律主体形式，在规范存在意义上也是一个概括性
的法律界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
组织和存在形式，比如历史上的经济合作社，经济
联合社，经济工商总社等。在现代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背景下，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有了多种
探索路径，农民股份经济合作社也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

二、宅基地资格权主体

农民集体所有制内涵中包括了农民集体和集
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
体统一行使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表现，这是集体所
有制强调的“集体”属性的要求和体现。集体所有
制的核心价值也在于对农民权益的终极保护，不
能单纯强调集体而忽视集体成员的所有权益。农
民集体和集体成员本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农民集体权益总体上应当与集体成员的权益相一
致，但在实现所有权益时，围绕不同的权利客体，
权利行使方式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土地权益，有时
是需要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形式实现的，比如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有时是需要集体成员分割
使用的形式实现的，比如宅基地使用。从宅基地农
民集体所有权到宅基地使用权的底层逻辑本质上
就是以集体成员分割使用的形式得以行使和实现
农民集体所有权。两权链接的基点就在于集体成
员身份，即宅基地资格权。

明确宅基地资格权主体，就是要明确农民集
体成员。从概念逻辑上说，集体成员是在明确了农
民集体范畴后，自然能够明确的。但事实逻辑上，
集体成员又是农民集体的构成要素，只有明确了
集体成员的判定标准，才能确定农民集体。关于农
民集体成员的判断标准，有三种主要的认识观点
和操作模式。1.以户籍为标准进行判定；2.以长期
生活为标准进行判定；3.以户籍为原则，兼顾长期
生活标准进行判定[5]。这三种操作模式都是实践操
作的经验提炼，是应对现实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
操作方案。
但是这种操作经验和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30



不能说是无瑕疵的。首先，如果严格按照户籍标准
操作，实质上就存在将农民集体所有权这样一个
民事权利与行政村建制及户籍管理这样的行政管
理权力嫁接、错配的问题。如果行政性的户籍就能
等同于集体成员的话，会出现行政权凌驾于农民
集体所有权之上的问题。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已明确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要求的基础
上，强调并将户籍作为集体成员判定的唯一和绝
对标准是不妥当的。其次，以长期生活标准判定也
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一是“长期”的标准不好确定，
三年、五年还是十年算长期，这在认识上并没有一
个客观统一的可度量标准。二是长期居住的起算
点是从何时开始？是连续计算，还是加总计算？对
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常年在城市工作，
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段回农村居住一段时间，是
否视为长期居住？三是对于那些从出生开始就几
乎没有在农村生活的农民工二代来说，是否就能
够认定为非长期居住，进而否认其集体成员资格
呢？四是有许多租住、借住，乃至后来就长期生活
在一个村里的所谓外来户，这些人是否可以基于
长期生活而取得成员资格呢？这些情况都为以长
期居住标准认定成员资格带来了挑战。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所述集体成员判定标准

只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不是理论逻辑论证下的
结论。也正因此，从理论逻辑出发，才提出了上述
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对于成员资格判定标准的
分析和明确并不是说集体成员的认定标准需要国
家从法律层面予以统一，也并不是说要由国家来
认定集体成员。从权源上说，农民集体是集体成员
存在的本源，没有农民集体，集体成员的存在也就
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权力应
该属于农民集体。有学者也明确提出集体成员资
格应当依据社区集体章程规定的条件，经集体自
治决议决定。也就是说，即便从理论逻辑出发认为
可能存在上述问题，但在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
的情况下，经农民集体自治决定的标准就是合法
的认定标准。为什么要尊重和肯定农民集体自治
决定的认定标准呢？需要从农民集体所有权形成
的历史渊源进行分析。法律意义上农民集体的雏
形形成于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虽然当
时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的确立有一些跃进，但是
农民集体的划分却不是完全由行政指令划定的，
根本上还是以尊重农民自愿结成的生产共同体为

基础的。在已经形成的农民集体基础上，随着农民
集体成员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原因导致的人员
变动，总体上也是在初始确定的成员基础上基于
血缘、亲缘等因素而衍生的，还是对农民集体共识
认定的成员资格的确认和延续。
在尊重农民自治的前提下，并不是说对农民

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理性认识就没有任何意
义了。假设一种情况下，如果农民集体没有形成集
体章程，没有对集体成员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有
一个农民主张其为集体成员，但是农民集体却不
认可其成员身份，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国家或者说
社会共识有一个认定的标准或指引。法院在面对
争议时，也正是以此标准或指引作为裁判的依据。
笔者认为可以综合以下几方面予以考虑并判定其
是否为集体成员。1.在集体所有权形成之时即属于
集体成员的，即合作化时期就取得了集体成员资
格，后续在未放弃集体成员资格并取得城市社会
保障或取得其他集体成员资格的情况下，持续享
有集体成员资格；2.已经取得集体成员资格的农民
的子女，因自然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而取得集体
成员资格，后续在未放弃集体成员资格并取得城
市社会保障或取得其他集体成员资格的情况下，
持续享有集体成员资格；3.因婚嫁而加入某集体生
活，并放弃原集体成员身份的，取得新加入集体成
员资格，后续在未放弃集体成员资格并取得城市
社会保障或取得其他集体成员资格的情况下，持
续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第四，经集体决议或集体以
实际行动认可其为集体成员。归于实质来看，集体
成员资格的确定不能脱离其是否依赖于集体土
地，即集体土地是否作为其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
存保障。

三、宅基地使用权主体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主体，一直有一个困扰问
题，即“农户”。根据《物权法》第 152条、第 153条，
《土地管理法》第 62条之规定，农村宅基地是按照
一户一宅的标准进行申请的。现行立法关于宅基
地使用权规范并不全面，在规定了按户取得宅基
地使用权以后，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存续、流转等等
都没有规定。这就容易产生误导，即宅基地使用权
的主体是不是就是“农户”呢？而农户在我国民事
主体法律制度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宅基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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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的主体究竟为谁呢？
（一）“农户”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辨析
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下对农户的独立主体

地位是明确认可的。但这种独立的主体地位究竟
是否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在学术界是存
在认识争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非法律概
念说。该观点对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土地承包经
营户做出了极端的否定解释，认为从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形成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选择以家
庭为主体进行承包也是兼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和考虑小农生产结构下的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
主体的现实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妥协性选择。因此，
有学者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户”更多的是着眼于
对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劳动的现状的
确认，而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最终会被法人
结构替代[6]。2.非民事主体说。该观点对于农户的民
事主体地位也还是持否定的态度。有学者提出，将
户作为民事主体，否定了家庭成员的独立人格，与
现代婚姻家庭继承法的精神相悖 [7]。还有学者认
为，户的概念容易导致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不明
确，不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8]。3.商事主体说。该观
点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 55 条的规定，这里所
指的承包经营农户所进行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生
产经营活动，因此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自企业一
样，户属于商个人的一种[9]。4.新民事主体说。该观
点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分析并得出肯定农村承包
经营户的主体地位的认识结论。指出从相关法律
规定可以看出农村承包经营户都是以权利义务承
担者的姿态直接呈现出来。如《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 16条和第 17 条规定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权利
义务。农户应当属于一类特殊的民事权利主体。对
外来说，户主是户的当然代表，其对外代表本户所
为的民事行为；对内来说，全体成员连带，即以户
的名义进行的一切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原则上
由户的全体成员承担[10]。
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下，对农户表

述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体为农村
承包经营户；一是直接表述为农户。应对于具体的
权利语境来说，农村承包经营户，就专指的是已经
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而农户则是对享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资格或已经
取得这两项权利的概括性表述。因此，农户的描述
情况和内涵相比农村承包经营户更为丰富。如果

从权利变动的过程角度来说，农户指的是一种具
有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
格；而土地承包经营户是具体取得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主体。如果从权利主体的概括性角度来说，农
户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下，特定权利取得
主体的一般性概括，在目前明确的法律规范体系
下，至少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户和宅基地使用户；而
土地承包经营户则就是专指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农户。上述学者关于农户的民事主体地位
的探讨更多的是聚焦于农村承包经营户而言的，
即便是肯定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民事主体地位的观
点也不能够涵盖和类推得出农户具有作为宅基地
使用权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结论。
聚焦于宅基地使用权来说，农户不等同于承包经
营户，也更不应当是其权利主体。
（二）集体成员是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权

利主体
1.“农户”不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
如上所述，宅基地使用权取得中的一户一宅

规则，所指的“户”不同于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
包经营户是具有组织生产意义的单位，而宅基地
取得中的“户”主要是指家庭。宅基地使用权初始
取得的形式是无偿分配，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对于
农民集体成员的基本居住和生活保障。从落实其
保障功能需要的角度来说，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宅
基地分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初始的宅基地使用
权制度只关注了宅基地的保障需要，并未从产权
的角度对其进行完整的权能考虑和权利构成设
计。而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相对稳定，农民更
多的被限制在农村土地之上，对宅基地本身的要素
价值、产权价值及流动性需求也未得到重视和考
虑，故而在实践中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及其对
应的权益问题也未产生普遍性的立法需求[11]。
“农户”作为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单位有其特

定的历史背景和“居住保障功能”需要。但是以
“户”为单位限定取得单位和取得方式并不等于限
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正如城市中对房地产
市场进行调控，避免过度炒房，以损害住房的居住
保障功能，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针对家庭限定购房
资格。而所购买房屋的产权却并非囿于“家庭”为
产权主体。

2.集体成员是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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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成员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其资
格权实现的路径

无论是历史上强调居住保障性的宅基地使
用权，还是发展中肯定其收益权能的宅基地使用
权，集体成员都具有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
体资格。
首先，集体成员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集

体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价值实现形式。农村土地是
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更多的是以
直接使用的形式发挥着其生产和生活要素价值。
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构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制
度，作为基本的生活资料，构建了宅基地使用权制
度。集体成员取得并使用宅基地是农民集体直接
使用宅基地的实现形式。
其次，集体成员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集

体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实现形式。收益权能是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发展不断赋予宅基地使用
权的。《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的
一种法定类型予以规定，也是对其财产属性的充
分肯定。集体成员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也是在集体
土地所有制框架下，农民得以实现其土地所有权
益的路径。

再次，集体成员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农
村集体社会保障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和
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全独立的两套运行机
制。农村社会保障依托于土地，因而宅基地首要需
求是为集体成员提供居住保障。集体成员享有宅
基地资格权，就是集体土地对于集体成员提供居
住保障的体现。
（2）集体成员以“户”的形式共同共有宅基地

使用权
虽然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应当是集

体成员。但是无论从衔接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历史
的需要，还是从尊重宅基地使用权实践现状的需
要，亦或是从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
功能的要求，集体成员取得宅基地使用权都应当
是以户的形式取得。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集体成
员在同一户内共同共有宅基地使用权。

共有，是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对同一产权的
共同享有状态。共有并不仅限于所有权层面的共
有，任何权利都可以形成共有关系[12]。同样的，城市
中夫妻共同购买住房，即可形成了家庭对住房所
占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共同共有的法律状态。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共有宅基地使用权主要呈现如下
法律特征：一方面，以婚姻、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
之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为其宅基地使用权主
体，即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不是单一的民事
主体；另一方面，同一户之内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单
一性，即在具体到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中，各权利
主体必须形成一个整体意志，否则宅基地使用权
行使行为将无法产生法律效力[13]。当然，这种共同
共有是法定的权利状态，如果家庭成员之间自愿
放弃所有的权利份额，亦可产生按份共有或单独
所有的权利状态。
（三）集体成员不是继受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

限制性权利主体
虽然宅基地使用权的初始取得要限于集体成

员，即有资格权的主体。但是在资格权实现为具体
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后，继续转让时则不应当限制
于集体成员间，这也是强调宅基地“三权分置”的
意义所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后，一方面其土地权
益以财产对价的形式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宅基地
资格权从宅基地使用权中分离出来，恢复为集体
成员的一种身份性权利。

宅基地使用权的继受主体不应限制于集体成
员主要有三方面理由。1.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对集体
成员的居住保障，在宅基地无偿分配的初始取得
环节就已经得到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意图
是为了实现宅基地产权的价值，应当按照市场规
则，供需充分匹配，宅基地产权的最优交换价值才
能够实现。如果限制了继受取得的主体范围，就无
法实现宅基地流转的目标。2.宅基地使用权放开流
转对于集体成员的居住保障也不会产生消极的影
响。通过宅基地初始分配已经得到保障的集体成
员，如果决定将其保障性宅基地流转出去的话，那
么就相当于是其自主选择以宅基地流转对价来替
代实现社会保障。3.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
计，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后，集体成员仍然享有
和保留宅基地资格权，即集体成员仍然保留着宅
基地之上的终极土地权益。这进一步申明了宅基
地使用权放开流转的制度支持。

综上，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产权结构下，集体
成员资格只是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前提条
件，并非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中限制宅基地使用
权继受取得主体的限制条件。而允许宅基地使用
权突破农民集体范围流转，充分调动和实现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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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财产价值，也正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意
义所在。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在于通过宅
基地所有权、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
群链条，充分盘活宅基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优
化配置，实现农民集体、农民和社会对宅基地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权益的分配共享。政策的价值导向
必须依赖于科学、稳定的法律制度建构才能够得
到实现。将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在法律上予以
规范表达，是宅基地制度改革“于法有据”的根本
要求。明晰宅基地权利群的主体制度是规范和界
定宅基地三权内容的基本前提，更是明确宅基地
权利归属和动态流转状态，稳定相应法律关系的
根本要求。应在未来的《不动产登记法》、《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以及目前正在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中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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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System of Homestead Property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ree Rights Separation”

LUO Rui-fang1, WANG Dan-dan2

(1.School of Law,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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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three rights”of homestead are: homestead ownership, homestead eligibility and homestead use
righ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of homestead ownership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ense of own-
ership system and civil law. The subject at the ownership system level is the peasant collective, and the subject
at the civil law norm level is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Farmer collective members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right to qualify for homestead,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the main body that initially ob-
tains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The underlying logic from homestead farmer collective ownership to home-
stead land use rights is essentially to exercise and realize farmer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the form of collective
member division and use. The basis of the link between the two rights lies in the collective membership.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rights of homesteads, the subject of homestead acquisi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members of the peasant collective. With the transfer of homesteads, the right to homestead is
separated from the right to use and returns to an identity right of collective members.
Key words: homestead three separation of rights; rural home economic organization farmer; peasant collective
members;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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